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家聲字第70號

聲  請  人  蘇茂林 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聲請人聲請迴避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駁回。

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22號離婚事件，聲請人

為該事件當事人蘇○之訴訟代理人。於第一次民國113年6月

12日開庭時，係由顏妃琇法官擔任審判長，然於同年8月21

日第二次開庭時，仍由顏妃琇法官擔任審判長，依民事訴訟

法第32條第7款規定，該審判長應予以迴避等語。

二、而查聲請人上開聲請並未繳交裁判費用，嗣經本院於113年8

月30日以113年度家聲第70號裁定命聲請人於裁定送達後5日

內補繳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，此裁定已於同年9月11日寄存

送達聲請人之住所，此有本院送達證書1紙在卷可查。然聲

請人迄今仍未繳裁判費，此亦有本院家事科查詢簡答表1

份、答詢表2紙及收文資料查詢單附卷可稽，是聲請人之聲

請顯難認為合法，自應予駁回。 　

三、依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、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黃繼瑜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李宇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 曹惠玲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

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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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沛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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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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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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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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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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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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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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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聲請迴避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駁回。
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本院113年度婚字第122號離婚事件，聲請人為該事件當事人蘇○之訴訟代理人。於第一次民國113年6月12日開庭時，係由顏妃琇法官擔任審判長，然於同年8月21日第二次開庭時，仍由顏妃琇法官擔任審判長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7款規定，該審判長應予以迴避等語。
二、而查聲請人上開聲請並未繳交裁判費用，嗣經本院於113年8月30日以113年度家聲第70號裁定命聲請人於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，此裁定已於同年9月11日寄存送達聲請人之住所，此有本院送達證書1紙在卷可查。然聲請人迄今仍未繳裁判費，此亦有本院家事科查詢簡答表1份、答詢表2紙及收文資料查詢單附卷可稽，是聲請人之聲請顯難認為合法，自應予駁回。 　
三、依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、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黃繼瑜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李宇銘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  曹惠玲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應
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王沛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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